
死 刑 问 题 研 究

陈 宝 树

死刑历来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 动统治
,

血腹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反抗的刑罚手段
。

近世以来
,

特别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一些资本主义 国家进行了刑罚制度的改革
,

其中围绕着保留死刑和

废除死刑向题也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
。

本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和一些

国家刑事立法中在死刑存废问题上曲折反复发展变化的概况
,

着重阐明我国的不废除死刑
,

但 坚

持贯彻
“
少杀

”
的方针政策及其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

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

提出了我们在死刑

问题上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
.

死刑
,

又称极刑
,

古代称大辟
。

它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一种刑罚
,

即生命刑
,

是刑罚中

最严厉的一种
。

我国一九七九年颁布 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明确规定 了死刑这种刑罚
。

因此
,

如何正确认识和适用死刑
,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向题和实践问题
,

有必要进行认真

的探讨
。

死刑
,

不是从来就有的
,

而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的
。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
,

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
,

没有阶级
,

没有国家和法
,

也没有死刑这种刑罚
。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的
: “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 多么美妙的制度呵 ! 没有军队
、

宪兵和警察
,

没有

贵族
、

国王
、

总督
、

地方官和法官
,

没有监狱
,

没有诉讼
,

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
。 “ ·

…一

切问题都由当事人 自己解决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 了
。 ” ①当时 在原

始公社内部虽然长期存在过血族 复仇 的习惯
,

但这种习惯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对其他氏族或

部落的敌对行为所采取的 自卫方法
,

不具有法律的特征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

的变化
,

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
,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建立
,

阶级
、

国家和法的出现
,

死刑这种

刑罚也就应运而生 了
。

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

奴隶制国家的法律
,

是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 的重要工

具
,

是奴隶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

奴隶制国家的法律
,

确认奴隶主阶级有各种权利
,

奴

隶 在法律上不被 当作人看待
,

而 当作所有物 任意处置
,

主人杀死奴隶
,

不算犯罪
。

法律也调

整 奴隶主阶级及其他 自由民之间的关系
。

奴隶制国家的法律
,

带有公开的残暴性和威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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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了死刑这种刑罚
。

据史书记载
,

公 元前十八世纪古巴比伦的
《汉穆拉比法典

》
共二

rl’ 八十 二条
,

其中规定适用死刑的条文就有 三十多条
。

死刑不仅适川
一

J
几

杀人罪
, l币 11

.

适川 l
二

盗窃罪
、

诬 告罪
、

通女「罪及过失犯邓
。

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熨朝的法律就规定有死刑
。

所

谓 “ 夏刑 三千条” 这三千条是
“ 大辟 二 f’ l’

,

膜辟三 l’t’
,

令丫辟 五百
,

刻
、

果各千
。 ”

人辟就是死

刑
。

商朝的法律以严酷著称
,

死刑的方法有炮烙
、

Jttl 腹
、

磕
、

脯
、

戮
、

斩
、

焚等
。

封建制国家取代奴隶制国家以后
,

封建主为
一

r 维护封建统治
,

死刑仍然是经常使川的 一

种刑罚
,

执行死刑的方法也 1卜常残酷
。

如欧洲 一 :Il 三 几年神圣罗马帝 4fl 的 《 加洛林纳刑法典
》

是很典型的
。

规定死刑执行方法有斩 首
、

车裂
、

火 焚
、

四马分 )
`

等
。

我 !闷封建社会的法律也

广泛适用死刑
,

执行死刑的方法极端残酷
。 《 秦律

,
规定死刑的方法多达 1

·

儿 种
,

如 有 夷

三族
、

灭宗
、

阮
、

车裂
、

体解
、

碟
、

腰斩
、

弃市
、

戮
、

剖腹
、

绞
、

囊扑
、

羡蓉
、

凿颠
、

抽肋
、

镬烹
. 、

定杀
、

赐死等
。

我闪封建社么具有代表性 的法典
《唐律

》
共 卜

一

1篇五 l’l’ 零二条 ; J如1
,

规定适用死刑仔就 与
`

百十几条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资产阶级启
.

墓运动思想家为 了反对封建 专制主义的残酷刑罚
,

高举人

类
“
理性

”
的旗帜

,

以 “
社会契约论

”
和 “ 天赋人权说

”

为思忽武器
,

提出 了民
一

l三
、

宪政
、

法律而前人人平等等 11
一

号以及
“
罪刑法定主义

” 、 “

罪刑相适应
” 、 “

刑罚人道 仁义
”

等法律原

则、 这对于反对封建的罪刑擅断主义
,

广泛滥用死刑
,

具有进步意义
。

随价资产阶级革命的

胜利
,

资产阶级 k1l 家的 法律采纳 了这些 原则
。

但是
,

资产阶级囚家的法律
,

仍然是保证资产阶

级民土
,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

对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和仄迫的
_

I:具
。

如 卜七世纪 英 }日资产阶级

革命后的用法 仍然具有封建性和野蛮性
。 `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的刑 法时说
: “

谁都知道
,

英旧

的刑法典在欧洲是最森严的
。

就野蛮来说
,

早在 一八 一O 年它就已经毫不亚
`

f 加洛林纳 刑法典

了
:

焚烧
,

轮辗
,

砍四块
,

从活人身上挖出内脏等等曾是惯川的儿种刑 罚
。 ” 、 `

资本
`

卜
一

久发展

我帝冈主义阶段
,

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 了对工 人阶级和厂
`

大人民的刑 事镇压
,

共至实行法西

斯专政
。

它们公然捉弃 厂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刑法原则
,

复话 户卜世纪的刑法规范
,

贯穿着种

族主义
、

恐怖 主义
,

滥用死刑
。

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
,

一咋资本主义囚家书!继改革 了刑罚制

度
,

出现 了 “ 刑罚缓和化
` ·

的趋势
,

有的国家还废除 了死刑认但是
,

绝大多数资本主义 }目家

的刑法中仍保留着死刑
。

有一些阔家对死刑的判决和执行采取 了限制措施
。

如规定
,

不满 十

八岁的未成年人
、

已满六 十岁的人
、

怀孕的妇女
、

精神病患者不得适用死刑等
。

总之
,

资产阶级的死刑和整个刑罚制度比封建国家专横残酷的刑 罚制度
,

无疑 J卜r f 奄大

的历史进 步性
。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还出现 了 “ 刑 罚缓和化
”

的趋势
。

这种变化
,

是由

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各国阶级 斗争
、

阶级力量的消 长和刑事犯罪活动情况决定的
。

这种变化是

以不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为限度的
。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

战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对资产

阶级统治的暴力革命
,

一般刑事犯罪活动不会发生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危险
,

政权比较稳 固
’

适用死刑就比较少
,

有的国家还废除 了死刑
。

在有的国家
,

当人民革命运动高涨
,

资产阶级

统治岌岌 可危时
,

资产阶级统治者就大量适用死刑
。

甚至采用
“ 失踪

” 、

政治谋杀等法外制 筱

的办法
,

公开实行血腥镇压
,

以维护其反动统治
。

这种合法
一

,
j l卜法手段并用

,

是山资产阶级

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
,

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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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 利亚 于一七六四年发表了
《 论犯罪与刑罚

》
一

书
。

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反对滥用死刑
,

提倡限制适用死刑的主张
。

一七八一年在讨论意大利
刑法 草案时

,

死刑问题被列入议程
。

贝 卜利亚曾经为废除死刑进行了斗争
,

但没有成功
。

此

后
,

二 百多年来
,

保 留死刑 与废除死刑的争论十分激烈
,

但没有结 果
。

两 派 的 理 山 综 述

如
一

卜
:

( 一 ) 士张废除死刑的理山
:

( 1) 认为死刑是违反社会契约的
,

因为 i丁立社会契约的人们
,

并没有把剥夺 自己生命的

权利交给 If[ 家
。 “

死刑不 可能成为一种权利
,

因此也不是一种权利
。 ”

(2 ) 刑罚的 日的
,

在于促使犯人改恶从善
,

重新做人
。

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

如果

犯人痛改前非
,

还 可能艰返社会生活
。

如果判处死刑
,

再无交生之理
,

也杜绝 r 其自新之路
。

因此
,

死刑既残酷
,

不合人道
,

又不能给犯人以 自新之路
,

有悖于感化主义精神
。

(3 ) 死刑没有程度差别
,

有失公平
。

依 法判处死刑的犯人
,

无论是被斩首
、

绞死
、

枪决

或电气杀等
,

都是一死
,

实在没有轻重可言
。

所以
,

无论多么严重的罪都是死刑
,

不 可能做

到 ,杜刑相适应
。

签矛扛砚闷
( 4) 国家以法律禁止杀人

,

又在法律上设置死刑
,

这是 r l相矛盾
。

贝 1; 利亚在
《 论犯罪

与刑罚
》
中说

: “

法律作为共同意志的表现
,

既禁 I卜杀人井惩罚杀人犯
,

同时 自己又去杀人
,

为 r 防 止公民杀人
,

自己却公开地杀 人
,

这是荒谬的
。 ”

(5 ) 死刑 是无法补救的一种刑罚
。

法官判决错误
,

有时难免
。

死刑以外的刑 11t
,

如果发

现错判
,

一

可以改判
。

如果判决死刑
,

一经执行
,

人死不 可复生
。

事后发现错判
,

改正判决
,

对于被处死者来说 也就无济于事 了
。

(6 ) 死刑属于最残忍之刑罚
,

其存在足以助长人们残杀的风气
。

贝卡利亚在
《
论犯罪与

刑罚
》
中说

: “
死刑 不可能是有益的

,

因 为
`

白为人们提供 了残酷的榜样
。 ”

( 7) 死刑这种刑罚历史悠久
,

但犯罪不减
。

死刑并没有产生制止犯罪的效果
。

死 刑 对

一些 人来说无威摄力
,

或威摄力极小
,

不如把死刑废除
。

( 二 ) 主张保留死刑 的理由
:

( 1) 用社会契约说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

因 为根本不 存在所谓社会契约
。

这是一种虚构的说法
,

显然是不足为据的
。

(2 ) 死刑是对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犯罪人适用的刑罚
,

不存在自新改过的问题
。

如 认为

犯罪人还存在可改造 的一面
,

就不应该判处死刑
,

而应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

死刑
,

是

铲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唯一方法
,

使其与社会永远隔离
。

如 ,Jl 处无期徒刑
,

犯人还存在

越狱脱逃的 可能
,

或受到 减刑后
,

还有 可能继续危害社会
。

(3 ) 如果说死刑没有程度差别
,

那么无期徒刑也没有程度差别
,

如因死刑没有程度差别

而废除
,

那么无期徒刑也应废除
。

死刑
、

无期徒刑一并废除后
,

严重的犯罪就没有相适应的

严厉的刑罚 可以适用
,

也就不 可能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

( 4) 国家法律禁止杀人
,

又在法律上设置死刑
,

并不矛盾
。

法律上设置死刑
,

就是为了

防 止公民
一

1卜法杀人
。

( 5 ) 如呆说死刑一经执行
,

即不能再恢复
。

那么 自由刑一经执行
,

犯人被剥夺 自由以



后
,

如发现错误
,

虽可以改判
,

但其刑罚执行期内已被剥夺的白由
,

无 论如何
,

也不能再 恢

复
。

因此
,

决不可因为偶有错误即摒弃不用
。

( 6) 死刑未必助长人们残杀的风气
。

古代刑罚残酷无比
,

往往是弃市或袅首示众公开执

行
。

现代刑罚多采取较文明的死刑执行方法
,

有的在监狱执行或指定的偏僻地方执行
,

不搞

示众
。

因此
,

所谓助长残杀之风
,

实属多虑
。

判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死刑
,

使正义得到伸

张
,

从而使人们产生安全感
,

也威慑不稳定分子
,

使之不敢以身试 法
。

}

(7 ) 人皆畏死
,

死刑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具有威慑作用
,

是保护人民
、

社会免遭最凶残

危害的重要手段
。

有死刑这种刑罚存在
,

犯重罪者不会显著增加
。

如脱离 了社会的实际情况
,

庆除死刑
,

有 的犯罪分子就可以肆无忌惮 地作案
,

那么人们的安全还有什么保障
,

其他刑罚

还有什么用处 ?

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

在很多国家的刑事立法过程中
,

也争论不休
。

如 在英国保留了叛逆罪和海盗罪的死刑
。

对谋杀罪的死刑已由一九 六 五 年 的
《
谋杀罪 (废除死刑 ) 法 》 予以废除

。

但近 几年来严重犯罪案件不断增加
,

要求恢复死刑的

舆论十分强烈
。

据一了L八三年民意调查
,

有 93 % 的人支持对某些严重犯罪恢复死刑
。

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及一些内阁成 员也支持恢复死刑
。

英国议会就恢复死刑问题多次进行辩 论和表

决
。

一九八三年 七月十三 日
,

下院表决恢复死刑问题时
,

36 1票反对
, 2 45 票赞成

,

以 1
一

6[ 票之

差又否决 了恢复死刑的提案
。

如美国
,

七十年代初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得出结论说
,

许多州

有关死刑的法律条文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
,

违反 了联 邦宪法修正案第八条关于
“ 不得处以非

常残酷之刑罚
”
的精神

。

这个结论造成的后果便是有些州实际上停止了执行死刑
。

, 九七 O

年至一九八一年全国只处死了四个犯人
。

此后
, “
这些年中凶杀案直线上升

,

一九六五年美国

全国的凶杀案只 有9 8 5 。起
,

一九七 O 年 1 5 8 1 0起
,

一九八一年达到 2 2 5 2 0起
。

可以看出
,

在十

五年中凶杀案几乎增加 了一倍半
。 ” ① 一九八三年七月

,

最高法院又作出决议
:

各级上诉法院
,

不得仅以死刑犯
“
仍 可继续上诉

”
为由无限期地拖延执行判决的时间

。

从而加速了死刑判决

的执行
。

再如 日本
,

一九O 七年公布的刑法中规定有死刑
。

但在以后的修改刑法的提案中几

次提出了废除死刑
,

结果都被否决了
。

可见
,

各国在刑事立法过程中
,

围绕着保留死刑与废

除死刑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是十分激烈的
。

另外
,

在一些国家刑事立法的实践 中
,

保留
一

死刑还
,

是废除死刑也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
。

如西班牙一九三二年废除 了死刑
,

一九三四年 恢复死

刑
,

一九三八年又废除死刑
,

一九七八年又 恢复了死刑
。

新西兰一九四一年废除死刑
,

一九

五O 年恢复死刑
,

一九六一年又废除死刑
,

但叛 国罪仍保留死刑
。

再如苏联一九二O 年发布

了废除死刑的决议
,

可是不久
,

由于国际武装干涉又恢复了死刑
。

一九二二年
《
苏俄刑法典

》

明确规定了死刑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一九 四七年五月二十六 11 发

布了
《
废除死刑

》
的指令

,

一九 五O 年再度恢复死刑
。

在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中死刑 存废的

情况
,

不 仅是曲折的
,

而且是十分复杂的
。

有的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
,
有的国家对某些特定

的罪 (例如叛 国罪
、

危害政府首脑 生命罪 ) 或某个特定时期 (例如战时 ) 保留了死刑
; 还有

的国家
,

在法律上废除 了死刑
,

但在实践中却不通过司法程序处死人犯
,
也有 的国家尽管在

法律上没有废除死刑
,

但实际上多年来没有执行死刑
。

目前世界各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如何 ? 根据一九 八O 年联合国会员国中死刑制度存废状况

调查提供的资料
,

当时加入联合国的一百五十二个国家中
,

保留死刑的国家一 百一十 七个
.

① 今见 1, s一年 I JI` 日
” 一
中国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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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死刑的国家三 1
确

五个
。

在废除死 刑的二
一

1
。

五个国家
`

!
, ,

个部废除死刑的 kIl 家为二 十一个
.

在法律土对 将通刑事犯罪废除 了死刑
,

而对叛 }日
、

违反军法等特殊 犯锥仍然保留死刑的 I川家

为 f 了二个 (从严格意义上说
,

这牧 !阅家不能算是废除死 )Jft 的国家 ) ; 还包括齐州意见不同的联

邦国家二 个
。

具体情况如 F
:

法律
_

卜废除死刑的闪家有
:

佛得 角
、

巴布亚新儿内亚
、

所 罗门

群岛
、

哥伦比
、

l贬
、

哥斯达黎加
、

多米尼加共不川日
、

广吞拉 卜
、

委内瑞拉
、

奥地利
、

),J
·

麦
、

芬兰
、

厄瓜多尔
、

洪都拉斯
、

)已加拉瓜
、

巴拿马
、

联 月5德 1,` l
、

冰
.

鸟
、

,
, `森堡

、

挪咙
、

葡萄牙
、

瑞典
。

法律
.

上对 炸通刑事犯罪废除死 )8J 的 !川家有
:

儿内亚比绍
、

尼泊尔
、

巴西
、

意大利
、

马 耳他
、

荷兰
、

墨西 哥
、

加拿大
、

以色列
、

新西
_、

全
、

西班 牙
、

英 !日
。

各州意见不同的联邦 {日家有
:

澳

大利亚
、

美囚
。

此 外
,

法国 f
一

九八 一
年也宜布废除 厂死刑

。

从 卜述情况
,

J 以看出
,

11 前世界土 保留死刑的 }以家占绝大多数
,

废除 死 }8J 的闪家只占极

少数 ; 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数是
`

终小 lJfi
,

大 1111 是个别的
; 有的法律 1:废除 了死刑

,

但实际
_

L 又适川法外处死的办法
:

有的 }习家废除 r 死刑 又恢父
,

恢复 r 又废除
,

儿经反复
。

近儿年

来
盛

终废除死 )8J 的 {闷家的社会治安桔况恶化
,

xJl 杀
、

抢劫
、

强奸等严 垂犯罪案件急剧场加
,

l川际恐怖 事件逐 步升级
,

恢复死 刑的呼声越来越高
。

山此 可得出结 论
:

一

丫 f年来 死 刑 存 废

的争论是激烈的
,

废除死刑的运动是缓慢
、

曲折的
。
一 个 !日家是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

,

应

以该 l日的具体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 存等实际情况来决定
。

我闪新民主 L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后颁布的一系列刑事法律中都有死刑的 规 定
。

这 些 规

定
,

对
一

于保护人民
,

打击敌人
,

保 卫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曾发挥 过积极作川
。

我囚在总结

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经验 的从础 卜
,

参考了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
,

结合我 !司的实际情况
,

在

我国第一 部刑法 典中又明确规定 r 死刑这种刑罚
,

这对于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
,

对于保卫我闪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必将发挥 贡要的作用
。

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不废除死刑
,

【司时坚持贯彻
“
少杀

”
的方针

。

我国刑法 中级

然规定 r 死刑
,

但坚持尽量减少适川
。

这 一从本精神体现在以下儿个方而
:

(
`

) 为了减少适用死刑
,

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 r 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

所谓罪大恶极
,

是指犯罪行为对囚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
,

情节特别恶劣者
。

根粥刑法规定
,

死刑只

适用 J二严重的反革命罪和严重的杀 人
、

抢劫
、

放火
、

决水
、

爆炸
、

投 毒等犯罪
。 ,

J以适用死

刑的共计十五条条文
一

在这十五条条文中
,

同时规定 了可以选择的刑 罚
,

没有绝对的死刑
,

只

有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才 叮以判处死刑
。

不属 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

可以判处无

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

这种规定
,

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对死刑规定的严肃性和慎重性
,

同时
,

也反映 了我 l夕刑法的原则性 和灵活性
。

鉴于我国社会治安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
,

从一九八 一

年至一九八三年
,

全国八穴常莽会又先后颁布了
《 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 的劳改犯和劳

教人员的决定
》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以及 《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

增加 了判处死刑的条款
,

适当扩大 了适用死刑的范围
。

这是从我国社会

治安实际情况出发
,

对刑法的重要修改和补充
。

这对 于争取社会治安的根 本好转
,

保障我国

四化建设事业的顺 利进行是适时的
、

必要的
。

(二 ) 为 了减少适用死刑
,

刑法规定
,

对犯罪的时候不满
一

.1八 岁的人和 fll 判的时候怀孕

的妇女不适川死刑
。

已满 卜六 岁不满十八岁的人
,

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爪
, `

丁以 ,ll 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
。

这是因为
,

犯罪时不满十 八岁的人还未成年
,

一般说来
,

智力发育还未完全成

熟
,

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差
,

往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

与犯罪的成年人比较起

来容易改造
,

因而对他们不适用死刑
。

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

主要是从保护

胎儿考虑
,

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因为胎儿是无罪的
,

为了确保胎儿的正常发育
,

所以特

别规定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

这里说的 “ 不适用死刑
” ,

是根本不允许判处死

刑
,

而不是判处死刑后不执行
。

也不是对不满十八岁的 人判处死刑后等到满十八岁以后再执

行
,

或怀孕的妇女分娩后再执行
。

如果审判的时候没有发现妇女怀孕而作了死刑的判决的
,

在执行前发现妇女怀孕了
,

就应当停止执行死刑
,

并依法予以改判
。

(三 ) 为 了减少适用死刑
,

防止错杀
,

法律规定 了严格的批准程序
。

刑法第四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
: “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 ”
刑事诉

讼法对死刑案件的管辖权
、

复核程序
、

执行程序都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

这就为保证死刑

案件的质量提供 了重要保证
。

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适用死刑采取的严肃慎重的方针
。

为了及

时惩罚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
,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 了
《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

定
》 、 《关于修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 的决定 》 等重要法律
,

规定
:

杀人
、

强

奸
、

抢劫
、

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
,

最高人民法

院在必要的时候
,

得授权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 使
。

这些规定 在打击严重刑

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
,

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四 ) 为了减少适用死刑
,

我国刑法还规定了
“
死 刑缓期执行

” 〔简称
“ 死缓

”
) 的制度

。

这种刑罚制度是对那些罪该处死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 子
,

给以最后悔改的机会
,

使

其 重新做人
。

我国多年来的司法实践 证明
,

被判处
“ 死缓

”
的犯罪分子

,

绝大多数经过改造

被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

其中抗拒改造
,

情节恶劣而执行死刑的只是极个别的
。

这种刑

罚制度
,

贯彻了
“ 少杀

”

的政策
,

减少了死刑的适用
,

分化瓦解了犯罪分子
,

促进了犯罪分

子的改造
。

国际上有人认为我国的
“ 死缓

”
是缓期二年后再将犯人执行死刑

,

让犯人等死二

年太残酷
,

这是对我 国
“ 死缓

”
制度的误解

。

四

马克思指出
: “
刑罚不外是社会对违犯它的生存条件 (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 ) 的行 为

的一种 自卫手段
。 ” ① 死刑这种刑 罚是社会对违犯它的生存条件的行 为最严厉的一种自卫 手

段
。

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法
,

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
,

是少数剥削者意志 的

体现
,

死刑这种刑罚则是剥削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反抗 的最残酷的手段
。

它

贯穿着以威吓为 目的的极端残酷的惩罚主义和报复主义
。

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
,

则是建立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

是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体现
,

刑罚的目的不是出于惩罚主义和报

复主义
,

而是为了预防犯罪和消灭犯罪
。

死刑这种刑罚只适用于极少数罪大恶极不 可救药的

犯罪分子
,

对于犯罪分子中的绝大 多数则是采取教育
、

改造的政策
,

使他们成为新人
。

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共产主义思想
、

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
,

犯罪现象的

逐 步减少和最终归于消灭
,

死刑这种刑罚也将逐步减少适用和最终归于消亡
。

因此
,

我们在

对待死刑问题上应坚持以下四点
:

、 一 , ;」 刚 在我国决不废除死刑
。

①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

第 8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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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
: “

任何一个革命玫府
,

没有 死利是不行的
,

全部问翅仅在 于这个政府用死刑这

个 武器来对付哪 一个阶级
。 ” `飞

毛泽东同志 早在 一九 互 七年就指出
: “

杀人要少
,

但是决不废 除

死刑
” 。

夺取 了政权的 L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
,

为 了保 卫取得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

必须采用死刑这种 自
_

I之手段
,

对付极少数剥削阶级 分 关的反抗
。

日前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 一

个阶级已经 不再存在
,

阶级 斗争已经 不 l耳是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
。

但是
,

由 于 }习内的因索和

囚际的影响
,

阶级 斗争还在我 !阅社会 的 定范旧内 长期存在
,

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

化
。

因此
,

根 据我 !日的实际情况
,

日前不能废除死 J][l
。

在我卜!严厉打 击严重刑事万叫乍的 .’.I 争

中
,

依法判处 了极少数罪大恶极 下可救药的犯罪分 r 死刑
,

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拍 手称快
,

也

底得 r l阅际公正舆论的赞扬
。

但是
,

!刚绿 上某些人却说这是违背
“ 人道主义

” 。

这种观点我们

是不能同意的
。

我们依法处决极少数罪大恶极 不可救药的犯罪分 子
,

出发点是为 f 保护 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
,

同违反人道原则的犯 罪行 为作 牛争
; 为 了形成一种遏制犯罪的威摄 力量

,

挽

救
、

改造一批罪犯
; 它充分体现 了社会主义宇t 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

、

利益
、

人格的尊重

和关心
,

而不是爱护极少数 丧失人性
、

危害人民的罪犯
。

这才是真 正体现
一

f 社会主义的人道
一

L义
。

( 户 应尽量减少适用死刑
。

我们党和 114 家在死刑问题上
`

贯坚持少杀的政策
,

反对剥削阶级滥施死刑的恐怖政策
。

毛

译东同志早在
一

九四八年就指出
: “

必须坚持少杀
,

严禁乱杀
。

主张多杀 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

的
” 。
助

魂

九五 一年在
“
镇反

”
运动中又指出

: “

凡介 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
今

定不要杀
,

如果

杀 了就是犯错误
。 ” 加彭真委员 长关 于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 草案 ) 》 的说明中也强调贯彻少

杀的方针
,

尽 量减少适用死刑
。

因此
,

我们要严格依法办案
,

既反对那种对严 重刑事犯眼分

子心慈 手软
,

该杀不杀的右的倾向
; !司时也反对那种主张多杀

、

滥杀的
“
左

”
的倾向

。

( 功 在执行死刑的方法 仁
, l

懊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
。

·

切剥削阶级统治者
,

不但滥用死刑
,

而 且总是采取极端野蛮和残酷的手段处决犯人
。

奴隶制
、

封建制 !讨家执 行死刑的方法是绝顶的残酷
,

现代资产阶级 国家执行死刑的方法也作

常残酷
,

如有的国家采用电刑
、

空息
、

致死
、

注射毒剂致死等方法给被害者造成极大的痛 芳
。

我 4fl 坚决反对
一

切剥削阶级的酷刑 上义
,

反对使犯人遭受过多痛 苦的执行死刑方法
。

我国刑

法第四 } 瓦条规定
: “

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 行
。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

百五十 互条规定
: “

执行死

刑应 当公布
,

不应当示众
。 ”

这些规定
,

都充分体现 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四 ) 在审理死刑案件活动
`
扣

,

要特别强调坚持
“ 以事实为根据

,

以法律为准绳
”
的量

刑原则
。 ’
怪决反对剥削阶级脱离实际

、

主观臆断的唯心主义审判作风
。

死 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

丝名马虎不得
。

毛泽东同志曾经 说过
: “

一颖脑袋落地
,

历史证

明是接 不起来的
,

也不象 韭菜那样
,

割 了一次还 可以 长起来
,

割错了
,

想改正错 误也没有办

法
。 ” 川 中央 也一 再强调

,

要稳
、

准
、

狠地扫
一

击犯罪分 户
,

在 “ 准
”
字上狠下功夫

。

因此
,

司

法 上作人员必须深入实际
,

依靠群众
,

调查研究
,

查清犯罪事实
,

并取得确实充分的证据
。

要做到
“
事实清楚

,

证据确凿
,

量刑恰 当
,

程序合法
。 ”
只有这样

,

才能发挥死刑这种刑罚惩

罚犯罪
、

保护人民的作用
。

否则
,

就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
.

以
“ `列

`

j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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